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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到期以后
我家房子怎么办？
开发商可以强行收回吗？

赵女士：房屋的70年产权问题与不动产登记会否冲突，70年到期

以后，房子怎么办？开发商可以强行收回吗？

燕子：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房产有 70 年产权问题与不动产登记并

不冲突，在2007年的《物权法》中，已经规定了房屋70年产权到期之后，

自动续取。也就是说，国家不会赎回房屋，它自动划分到房主的名义

下。如今房屋统一登记之后，这方面更加不会有太多问题，因为个人名

下的不动产通过登记已经明确，接下来在产权到期后，是免费获得还是

收费获得产权，国家会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预计，70 年后，续取房

产是需要交费的，可能根据房屋面积的大小来定。

这里补充一下，70 年产权指的是土地使用权而非房屋产权。在我

国法律规定中，“土地使用权”与“房屋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地使

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是：居住用地70年，70年土地使用期满后，土地收

归国有，地上建筑物仍然属于业主所有。

冯女士：退休人员能不能用公积金贷款买房？

燕子：已经停缴了的，不能贷款的哦，贷款的基本条件是正常连续

缴存。

陈女士：如果是辞职，公积金停了一段时间找到了新工作再缴，这

对公积金贷款有没有影响，是不是要补缴？

燕子：贷款的基本条件是连续缴存 12 个月。如果您在连续缴存未

满 12 个月急需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则需现在所在单位帮你补缴。其

他的，对公积金贷款没有影响。

问：如何参与《楼市百问》栏目？

答：可以加《瑞安日报微地产》（微信号：rarbwdc）的公众号并留言，

在微信上向我们提问（记住一定要留下手机号码噢），也可直接致电

66888080咨询，把要求说得越清楚，瑞报购房专家团成员将为您提供最

准确的答案。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办

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起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

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买受人有权请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赔偿损失。

由于开发商的原因，买房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无法取得房屋的产权证，若双方

约定此条件可退房，买房者就可以要求退房。另外由于前几年一些房地产运营不规

范，一些开发商拖欠土地出让金等问题时有发生，导致购买这些楼盘的购房者入住多

年也无法取得房屋产权证，购房者也可以要求退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

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

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买受人”。为此，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退

回购房款及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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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现代风格

只是适用于一些小户型，而不敢在面

积较大的居室中轻易尝试，以避免产

生单调乏味的感觉。而在下面这套

大户型居室的装修中，设计师大胆的

采用现代风格，并且适当的融入一些

其他风格元素，演绎简洁、时尚之美。

本案户型案例设计师选用简约

的白色与灰色作为基础色，对天花板

进行不规则圆弧形处理，使得空间更

加开阔。沙发背景墙使用白色乳胶

漆勾缝加入创意时尚的装饰画，简约

大气的圆形皮质沙发，营造了客厅浪

漫的氛围。电视机背景矮墙使空间

显得更为通透，增强视觉效果。白色

木格栅作为玄关，浓缩了整个设计的

风格和情调。

书房采用开放式设计，既好看又

实用，并且能够充分的利用到书放在

的每一个空间，得到比封闭式书房更

精致的设计效果。餐厅与客厅形成

良好的穿透感，使空间更为通透。

此户型有四个房间，通过优化设

计从原来的三个房间增加到了四个，

而且空间一点都不显得拥挤。在主

卧上设计师考虑到业主的个性需求，

主卧内卫采用完全开放式的处理，没

有任何实体墙做隔断，做到干湿分

离。使整个房间更加通透，视野更开

阔。

张华设计机构已完成绿城玉园

所有户型，与众不同的平面设计方

案，真诚希望为您打造最具舒适度和

文化品味的家居氛围！特邀您百忙

之中抽空前来交流咨询。

（徐向左）

欧式情调的现代圆舞曲

买房后想退房怎么办？
什么情况下可以退房？

几经周折买房后，又可能出现很多令人不满意的问题，购房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要

求开发商退房，如何享有“法定退房权”，具体退房流程是怎样的，退房有哪些注意事项？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

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否则便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但是，根据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买受人可以依法解除商品房买卖合

同有以下几种情形。

购房合同无效

如果开发商的销售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法律规定，该购

房合同无效，购房人有权退房。开发商的项目开发违法，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不

具备完备的法律文件，属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比如说开发商在没有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情形下就与购房者订立购房合同，

像类似这种在开发商尚未取得相应手续下订立的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作为购房者

有权利要求开发商退房。

购房合同被依法撤销

对于购房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开发商以

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手段使购房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购房人有

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交房时的套型与设计图纸不一致的，或相关尺寸超出约定的误差范围，而合同中

又未约定处理方式的，购房人有权退房。

面积误差

根据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凡实际测量的与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或套内

建筑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其中有一项超出 3%的，购房人有权退房。按套内建筑面积或

者建筑面积计价的，除当事人在购房合同中载明合同约定面积与登记面积发生误差处

理方式的外，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过 3%时，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当在买受人提出退房之日起 30 日内，将买受人已付的房价款退还给买受

人，同时支付房价款利息。

开发商没经购房者同意变更设计

开发商擅自变更规划、设计的，或者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设计单位同意的

设计变更导致商品房的结构型式、户型、空间尺寸、朝向变化，以及出现合同当事人约

定的其他影响商品房质量或者使用功能情形的，开发商未能在变更确立之日起 10 日

内，书面通知购房人的，购房人有权退房。

买受人有权在通知到达之日起 15 日内做出是否退房的书面答复。买受人在通知

到达之日起 15 日内未作书面答复的，视同接受规划、设计变更以及由此引起的房价款

的变更。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在规定时限内通知买受人的，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

房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违约责任。

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

主体结构指的是承重墙、梁、柱等，如果发生地基基础的沉降超过允许变形值，钢

筋混凝土构件产生变形、裂缝，砖石结构没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等质量问题，并经工程

质量检测机构重新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房人有权退房。

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

经买受人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支付房屋义务的，买受人有权请

求解除合同，但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


